
收养制度的立法理念

B8 域外之音 2021年 8月 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海外各国收养制度

儿童利益最大原则

为避免收养人对被收养人基于

支配地位和优势地位而造成的侵害

及后续引发的救济困难， 域外一些

国家普遍对收养的立法理念、 审查

程序、 试养期以及对收养人监督等

方面作了严格规定。

收养作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家庭制度， 一直受到许多国家的

高度重视。 在实践中， 由于收养存在主体关系构建性和行为模

式风险性两大特征， 因而相关的制度也对此作出了特殊规定。

所谓主体关系构建性， 是指收养所建立的人身关系并非基于先

天的血缘， 而是经由行为人主观的选择， 具有人为的拟制性和

构建性。 而行为模式风险性是指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日常相

处模式上， 一方面， 基于收养关系形成了相对支配和比较优势

关系， 但这种支配关系和优势地位又由于是后天建构而缺乏血

缘伦理的制约。 所以， 在收养关系中， 很容易存在收养人对被

收养人利益的侵害风险。 再者， 这种特殊风险由于双方相处空

间的长期重合性、 封闭性， 以至于被收养人极为容易面临现实

化的危险， 而且这种风险一旦现实化， 由于侵害事实的证明困

难， 也就很难通过事后的救济进行保护。 因此， 许多国家均在

立法上通过对收养人的条件、 资格进行严格的事前审查， 以避

免儿童利益受损风险的现实化和事后的救济困难。

域外的收养制度立法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收养人

尤其是儿童的利益， 使其免于再次遭受心理和生理创伤。 域外

收养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收养人的资格审查， 以及后续对收

养人的监督等。 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对被收养儿童利益的严密

保护网。 关于收养制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遵循了“儿童利益

最大原则”。 在“儿童利益最大原则” 这个总原则的指导下，

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将该原则通过立法

的方式体现在收养制度中， 以美国为例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

主要通过判例的方式， 在收养制度中体现了该原则的具体标准

和考虑因素。

收养人的合格与否不仅直接影响收养关系的稳定， 也影响

着被收养人的成长和未来发展， 可见收养人在整个收养关系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对收养

人资格的审查制度。

英国主要采取法院对收养人审查的模式， 由此可以确保以

严格的程序规避收养可能引发的风险。 管辖法院在受理收养人

提出的收养申请后，会对收养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关系、收

入情况、社会关系等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良好的经济条件或家庭

关系会成为收养人的加分项。 只有当管辖法院认为符合收养人

的一系列要求，法院才会作出裁定，准许成立该收养关系。

美国在涉及儿童利益的收养制度上十分谨慎。 但与英国有

所不同的是， 其审查主体并非法院， 而是社会福利机构。 这是

因为， 立法者认为社会福利机构对儿童收养审查更加专业， 更

能有效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在美国， 社会福利机构是对儿童

收养审查的主要机构。 当收养人提出收养申请后， 社会福利机

构就会对其经济状况、 家庭关系状况等信息进行调查， 还会对

收养人是否曾经是虐待儿童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调查。 由于美国

实行“公开收养”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儿童的亲生父母健在，他们

的孩子仍然可以被收养， 并且孩子的亲生父母还可以参与到收

养的全过程中。所以，收养人除了要接受社会福利机构对自己的

调查， 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接受孩子的亲生父母对他的调查。

收养人的审查程序

试养期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磨合收养人与被收养的关系， 一些国家的法

律都规定了一个试养期。 在试养期内， 前述负责儿童收养审

查的机构会实时跟踪、 动态掌握并评估收养人的表现， 以作

出其后续是否还适合收养的决定。 在试养期内， 收养人的行

为将会受到特定标准的严格限制。 同时， 就收养关系而言，

试养期也是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磨合关系、 彼此建立情感

和信任的时期。 因此， 试养期具有监督和培育双方感情的双

重作用。

在加拿大， 被收养人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前会提前熟悉收

养家庭的环境，熟悉后，收养关系的双方需要一起生活少则半

年， 多则一年的时间， 具体时间由代理机构特派的社工视情

况决定， 这段时间就是法律规定的试养期。 只有经历过试养

期后， 法院才会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宣告这段关系予以成立。

瑞士的试养期比较长， 瑞士民法典规定， 收养人对被收

养人至少需抚养两年， 在不损害被收养人合法利益的前提

下， 才能推定其具备收养人的资格。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说明

两年即为试养期， 但是通过对法条进行文义解释， 也能判断

出这两年的意义与试养期相同。 在此两年之内， 收养人与被

收养人之间可以发现彼此需要磨合的地方并尽快解决， 最大

程度上保护了被收养人的利益。

针对收养人的监督

对收养人的监督必不可少， 这里的监督并不包括试养期

的特殊监督， 而是收养全程的常态化监督。 因为在确定收养

关系期间， 收养人作为强势的一方， 可能会发生侵犯被收养

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为了避免侵害被收养人的后果发生， 对

其养父母的监督不可或缺。

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收养人的监督作出了具体规

定， 对收养人的监督一般分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两种模

式， 有的国家则将两种模式并用。 以法国为例， 其对收养人

监督的主要方式为法院监督， 由法院对涉及侵犯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实质审查， 主要审查涉及与被收养人的人

身和财产权益相关的行为， 目的是对可能侵犯被收养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进行干预， 防止被收养人受到收养人伤害、 虐待

等不利于被收养人的行为发生。

在保护儿童利益的主流趋势主导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

地区都体现了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内涵。对收养人审

查制度的规定，从源头上阻断了不符合收养条件的收养人；对

试养期的规定，进一步考察收养人条件是否合格；对收养人监

督的规定，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收养动机不纯的人对被收养

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这些规定有利于被收养人更快更

好地融入收养家庭。 以上各方面规定共同构筑了严密的收

养保护体系， 切实维护了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

政府监督儿童寄养和收容

和许多国家不一样， 澳大利亚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孤儿

院。 虽然在东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目前还有一些机

构历史上曾经起到收容孤儿的作用， 但现在他们则通过其他

的方式来资助这些儿童。 在现在的澳大利亚， 对于儿童的寄

养和收容， 主要是政府主导和监督下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

个体行为。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下属的“儿童保护委员会” 的官

方界定， 在澳洲， “收养” 是指由于种种原因， 儿童无法与

亲生父母共同生活， 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收养家庭。

换句话说， 被收养的儿童并不一定是失去双亲的孤儿， 而他

们也可以选择与自己喜爱的养父母共同生活。 对于收养家庭

方面， 政府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 简而言之， 在全面评估

后， 他们必须具备能够为孩子提供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和学

习的能力。 对于收养个人和夫妇来讲， 他们也需要满足一些

基本条件， 比如收养个人必须是具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年满十

八周岁的成年人； 夫妻则需要达到至少结婚三年的期限； 如

果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孩子， 也有规定要求被收养儿童需要在

年龄等方面和他们现有子女有一定不同； 此外， 同性恋者也

可以申请收养儿童。

几乎对整个社会开放的儿童收养制度让澳大利亚的孤儿

和那些无法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的未来有了最大限度

的保障； 而对于收养人资质的严格要求更是对这些孩子人生

的负责。

（据中国法院网、 中新网）


